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梧 州 学 院 文 件

梧院发〔2018〕8 号

梧州学院关于启用学校校园视觉形象识别系统

的通知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经学校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我校将启用校园视觉形象识别

系统。现就启用学校校园视觉形象识别系统通知如下：

一、校园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是学校整体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，

是传播校园文化、塑造学校品牌的重要基础，视觉形象识别系统

的统一和规范，有利于展示学校形象、扩大学校影响，增强师生

荣誉感、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。

二、为方便使用视觉形象识别系统，学校将印制并发放纸质

版《梧州学院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手册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手册》”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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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将学校视觉形象识别系统基本元素 PDF 电子版在学校内网上发

布，供下载使用。各单位、各部门要有专人负责管理《手册》，

不得将其随意转借、散发或外传。

三、各单位、各部门新制作或更新的各类物品要严格按照《手

册》规定要求进行规范设计、制作和使用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

擅自修改、变动、增减校标、标准色、标准字体、组合规范及辅

助图形等基本元素，以确保学校形象标识的完整性、统一性。

各标识使用范围如下：

（一）学校的基础系统。学校标准色，校名中、英文标准字，

学校标志及校名标准字组合，凡同时使用时，应尽量采用组合模

式，优先选用标准色。

（二）学校办公系统类。各类人员的公务名片、校用稿纸、

信纸、方格纸、便签纸、信封、桌签、纸杯、请柬、文件袋、档

案袋、资料袋、会议夹及标准文本等。

（三）学校证卡类。荣誉证书、工作证、学生证、聘书、校

园卡、纪念品、文化衫、会议证件、出入证、工作人员胸牌等。

（四）学校宣传类。校旗、院旗、挂旗、桌旗、户外广告、

建筑物标牌、办公机构门牌、功能指示牌、公告牌以及用以宣传、

演示用的幻灯片、多媒体课件（PPT）模板等。

（五）各单位、各部门如需制作上墙的各类工作人员岗位职

责、规章制度、服务指南、工作人员去向牌等，必须规范使用学

校中英文名称与标准徽组合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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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其他类。包括随学校事业发展出现的其他内容。

涉及以上内容的，各单位、各部门均必须按照视觉形象识别

系统设计的标准制作。使用学校形象标识与《手册》规定不一致

的，应尽快清理和更换。

四、各单位、各部门在制作二维码时，应将学校主标识按制

作规范作为中心图案，增强二维码的学校识别性。

五、各单位、各部门对学校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使用情况将

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，纳入党建工作目标考核。学校精

神文明办公室将会同相关职能部门，择时对各单位、各部门使用

情况进行集中检查。请各部门、各单位严格对照《手册》内容，

做好自查工作。

六、视觉形象识别系统作为学校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，

学校拥有其所有权，校外任何单位与个人不得抄袭、擅用学校的

专有识别元素或相近、相似元素，否则将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梧州学院

2018 年 11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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